
昌黎县 2017 年政府预算信息公开

有关事项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河北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实施细则》规定，对我县2017年预算进行公开，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说明
2017年 昌黎县“三公”经费预算安排2701万元，比2016年年初预算安排下降18%，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51万元，比上年增长143%，增幅较大的原因是政府办公室、工业园区等部门按照工作计划，增加外出招商工作任务，预计增加费用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购置费安排1456万元，比上年下降19.6%；公务接待费安排1194万元，比上年下降18.3%；减少的原因：一是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车数量减少，运行维护费下降；二是继续深化落实厉行节约各项规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16年底我县债务限额19698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债务限额102257万元，专限债务限额 94728万元。

2016年底我县政府负有债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7593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8465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91274万元。
2017年年初预算中未安排债务收入。2017年年初预算中一般预算安排债务还本支出16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222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0万；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安排债务付息支出2142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2万元。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1、一般转移支付情况：根据提前通知的201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通知及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测算2017年财力性一般转移支付收入4064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及民生类本级支出。

2、专项转移支付情况：2016年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我县2017年专款69416万元，为了确保预算的完整性、及时性，我县按要求针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461万元，教育支出759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18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2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92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091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18万元，农林水支出17633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761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9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6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86万元。

四、本级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我县各部门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按照《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冀财采〔2015〕11号）的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日常公用经费支出达到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限额的，也要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2017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1515万元。

五、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6年7月份我县被省财政厅确定为绩效预算管理示范县，按省厅要求制定了绩效预算管理示范县建设方案。我县绩效预算管理的总体思路是，坚持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以规范的管理结构为基础，以预算项目为载体，以绩效管理为主线，形成“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新机制，切实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促进政府管理效能提升。

1、规范绩效预算管理结构。在2016年“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明确内容表述及对应关系，并保持基本稳定。参照省级绩效预算指标体系，严格审核绩效目标指标，确保各层级绩效目标设置科学、规范，可量化、可审核、可评价。

2、规范预算编制过程。扎实推进部门规范使用一体化系统，规范设置岗位，专人专岗；各预算单位在预算编审系统中填报基础资料，由软件生成基本支出预算；在项目库系统中先由预算部门确定本部门年初项目，然后由具体承担单位按照绩效预算要求填报项目明细、绩效目标等信息。
3、改变项目审核方式。项目审核方式的改变更符合科学化、精细化理财观要求。财政预算项目审核的重点转为先审部门职责绩效目标与政府工作部署的匹配性，再审各项工作活动绩效目标的科学性，然后审核预算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立项的必要性，最终合理确定项目预算额度。项目预算安排过程中，优先安排保民生支出。

2017年拟对2016年的污水处理、基本公卫等项目进行事后评价，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提供基础。 

六、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2017年年初预算中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分地区安排情况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转移支付分项目安排情况表为空。
